
行政院所屬中央暨地方各機關(構)

性騷擾案件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培訓考用處



前言壹

課程大綱

貳 性別平等工作法（以下簡稱性工法）

叁 性騷擾防治法（以下簡稱性騷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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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壹

一、背景說明

二、性工法及性騷法案件主要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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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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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指引訂定之依據、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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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指引研議過程



二、性工法及性騷法案件主要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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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：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
貳

一、機關處理職場性騷擾案件之機制與運作

二、申訴調查處理程序

三、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

性工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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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機關處理職場性騷擾案件之機制與運作

機關應設置處理性騷

擾之專線電話、傳真、

專用信箱、電子信箱

或其他指定之申訴管

道，並應指定專責單

位或人員處理性騷擾

之申訴

僱用受僱者100人以上，除應

設申訴處理單位外，並應組成

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，成員應

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

士

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，應設申訴處理

單位；召集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指定

人員擔任，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

業人士，且女性成員比例不得低於二分

之一

申訴管道 申訴調查小組申訴處理單位

可自勞動部建置「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」中遴選（亦可自洽適合人選）

https://gepd.mol.gov.tw/SearchList

（一）建立申訴管道及專責單位

組成人數可由機關依實務運作情形訂定，勞動

部建議人數：3人以上；僱用受僱者500人以上

者，建議5人以上

組成人數可由機關依實務運作情形訂

定，勞動部人數建議：2人以上（應

包括外部專業人士至少1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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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勞動部指導手冊第25頁】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§2、 §12Ⅱ、 §13Ⅱ、Ⅲ】

https://gepd.mol.gov.tw/SearchList


➢ 未達設置規模之機關（受僱者人數未達30人）之處理建議

「得」參考30人以上機關設置申訴處理單位辦理

• 未達應設申訴處理單位、調查小組規模者，雖無強制性，惟建議參考辦理

• 由雇主與受僱者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，並應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

➢ 機關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及調查小組組成之建議作法

受理申訴

• 儘速確認是否適用性工法、是

否有受理調查權限及申訴書或

紀錄是否完備

• 得由申訴處理單位按月排定擔

任輪值委員協助確認

調查小組組成

• 申訴處理單位個案討論，提出調查小組建議成

員（可適時加邀外部專業人士）

• 授權由申訴處理單位召集人按案件情形，指定

適當內、外部委員

• 申訴處理單位討論訂定案件分配原則，於接獲

案件時立即組成進行調查 8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§12Ⅲ 】



雇主為學校時，得由該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依性

工法規定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§12 Ⅳ】

人事、主計、政風人員

遭受職場性騷擾

學校之公務人員

遭受職場性騷擾

各機關人事、主計、政風人員涉及性騷擾事件時，應

循服務機關申訴處理要點辦理，並由服務機關踐行各

項雇主防治責任

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.9.12總處綜字第1121004842號函】

迴避原則

機關就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、調查及決議之

人員，應注意是否有應自行迴避之情形，如有應自

行迴避而不迴避者，機關應命其迴避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§15】

（二）其他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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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訴調查處理程序

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

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

知悉性騷擾事件時，

雇主即有責任須採取

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

救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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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性工法§13Ⅱ、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§6Ⅱ、Ⅲ】



（一）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

1 判斷適用法律

• 確認申訴書或紀錄是否符合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1條規定

2 檢視申訴書內容

• 無受理申訴調查權限，應移送具管轄權之機關並副知當事人

保密
處理過程應注意保密，如相關文書足資辨識身分之資料以代碼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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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初步處理

言詞、電子郵件（由受理人員或單位做成紀錄，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簽名或蓋章）

附錄1-1、1-2

申訴書範本、委任書範本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137FeeKLqAGxEU8oTzlraXp6c7VH52V9/view?usp=drive_link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clz24VSufhymsyE9hEe42uyPHtiAqPee/view?usp=sharing


➢ 知悉性騷擾案件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補救措施

考量申訴人之意願，對相關人員採取適當隔離措施

（包含環境及職務上的適當隔離），如：

(1) 申訴人與被申訴人在職務分配上本有互動關係，

將兩人的職務區隔

(2) 申訴人及被申訴人的工作空間非常容易產生性騷

擾時，要有適度的區隔

協助申訴人保留相關證據（注意即

時性、不宜過度訪談與實質調查），

以免影響調查小組後續之調查及重

複詢問

通知申訴人勞務提供地直轄市或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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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時隔離措施 協助證據保留

提供被害人保護服務

(1) 法律或相關諮詢管道

(2) 醫療或心理諮商

通知地方主管機關

勞動部：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【勞動部指導手冊第26頁】

(3) 社會福利資源或其他必要的服務

(4)員工協助方案（ＥＡＰ）

依據申訴人之意願，提供或轉介適當協助：

【性工法§13Ⅳ、性工法施行細則§4-3】

為利政府機關（構）性騷擾案件相關資料統計之即時性，並簡化公文往返作業流程，
建議多加利用勞動部建置之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
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
➢ 調查程序

機關應儘速將案件

提交申訴處理單位

（或調查小組）進

行初步討論，研議

後續之處理方式

01 提交申訴處理單位

討論事項，例如：

(1) 確認訪談對象、順序、日期、方式及訪談題綱等

(2) 確認是否有蒐集相關證據（包含人證、物證等）

之需求

(3) 調查結果（報告）之撰擬、提交審議之期限等

(4) 申訴人或被申訴人是否有特殊情況，須請具相關

學識經驗者協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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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小組成員建議為申訴處理單位成員（至少一位外部專業人士），

考量個案特殊性可加邀專業領域人士參與調查（參照簡報p7-8）

調查小組應視案情及調查需要，彈性調整訪談對象、方式等細節

03
組成調查小組

申訴處理單位處理情形或會議紀錄，應口頭陳報並立即簽報首長。

涉及其他機關，應以密件方式通知對方機關
02 簽報首長

04 執行調查

【勞動部指導手冊第29頁】



經訪談人及受訪人確認無誤，並同意有關資料提供調查小組辦理後續申訴案調查使用

➢ 調查報告之作成

• 告知調查小組成立與訪談之法規依據

• 告知受訪人，訪談過程將錄音及錄影並詳盡紀錄

• 受訪人對訪談過程及內容應予保密

調查訪談

附錄1-4

調查訪談紀錄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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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：

一、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，包括當事人敘述

二、調查訪談過程紀錄，包括日期及對象

三、事實認定及理由（例如：性騷擾之判斷依據及標準、申訴行為是否發生、事件發生背景、雙方

關係、申訴人之反應及對此事件之影響、被申訴人的認知等）

四、處理建議

附錄1-5

調查報告書範本

調查報告

注意事項

（包括行為人、被行為人及關係人）

【勞動部指導手冊第29頁】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4Ⅰ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g4VH6gP68hs-QqRsZm2ITa5LVSBzumx8/view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Z3GkCPzNgwnwgGNMw7sfczl7Kg51q1Gb/view?usp=sharing


避免重複詢問及當面對質

➢ 申訴處理單位之審議及決議

• 如需釐清事實，可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

• 通知書內容：

包含詢問目的、時間地點、可提出書面陳述及期限、可否委託他人到

場、不到場或不提出書面陳述所生之效果等，並給予適當準備期間

（例如：載明如未到場陳述亦未提出書面陳述，將依現有之事證進行審議）

參酌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六節「調查事實及

證據」、第十一節「送達」等相關規定

附錄1-6

郵務送達證書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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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應注意事項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6 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bTTULmOp_JulGzxRsiL6qS67mtC4-2oU/view?usp=sharing


1.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（性騷擾案件成立與否），並得作成懲處或其他處理建議

2. 被申訴人及申訴人分屬不同機關，受理申訴調查機關應邀請另一方機關適時參與審議過程

3. 申訴處理單位之決議，以書面通知申訴人、被申訴人及被申訴人所屬單位

4. 自接獲申訴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，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，並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

附錄1-7~1-11

決議書範本、通知函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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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即最長３個月要讓申訴人知悉申訴案件之決議）

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，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，

申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果處理之

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，應視情節輕重，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行政懲處或
移付懲戒，並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關

決議應注意事項

勞動部：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 §17】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 §18Ⅰ】

如已進入司法程序，經申訴人同意後， 得決議暫緩調查及決議，
不受前開期限規定之限制

【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範本 §19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YokJyYAqyqygO2X4LFXk3zXbKiZIUN5W/view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d8mWfGvg2AfRxHITIlEx3uEunN_WBp2n/view?usp=sharing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
處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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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性工法第13條之雇主責任，指

性騷擾行為發生時之雇主

✓ 性工法第13條之雇主責任，不

因當事人任職之事業單位異動

而免除

特殊情境之處理

◆ 離職、退休或調職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涉案之

處理

◆ 行為人與被害人分屬不同機關，具共同作業

或業務往來關係

◆ 行為人為機關首長之處理

◆ 行為人原非最高負責人身分，惟被害人提起

申訴時，行為人已調任為他主管機關所屬機

關最高負責人

➢ 受理申訴調查機關之決定



舉例１：被害人於前任職A機關時，遭受同任職A機關同仁性騷擾，於調任他機關或事

業單位後始提起申訴

性騷擾行為發生時 申訴案件提起時

受理申訴調查機關 B機關可以做甚麼？

• 被害人配合A機關調查訪談或參加A機關召開之考績委員會陳

述意見：給予差勤彈性處理

• 對被害人提供或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、社會福利資源

及其他必要之服務等

A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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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離職、退休或調職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涉案之處理



舉例2：行為人於原服務A機關涉及對同任職A機關內同仁性騷擾行為，惟被害人提起申

訴時，行為人已調任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

性騷擾行為發生時 申訴案件提起時

受理申訴調查機關 C機關可以做甚麼？

• 基於行政間相互協助及後續懲處程序與權責歸

屬，Ｃ機關於案件處理過程，應適時參與A機

關調查過程，並督促行為人配合調查

• 性騷擾屬實，Ｃ機關應參考調查審議結果對行

為人為適當之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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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機關

行為人已離職或退休未再任

公務人員，應將依公務人員

考績法或公務員懲戒法所為

行政懲處或移付懲戒之法律

效果，提供調查小組及申訴

處理單位委員參考，再由委

員綜合考量後作成懲處、移

付懲戒（按：注意勿同時併

用）或其他處理之建議



舉例：被害人及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分

屬A機關、D機關（具共同作業

或業務往來關係），提起申訴

時，雙方均未調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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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行為發生時、申訴提起時

◆行為人與被害人分屬不同機關，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

調

查

階

段

A機關 受理申訴調查、通報地方主管機關

D機關

給予案件調查必要之協助，如：協助調

閱相關證據並留存、派員參與A機關申訴

處理單位相關會議、督促行為人接受調

查出席等

懲

處

階

段

A機關

認定屬性騷擾案件，將調查結果及處理

建議（含懲處事由、種類或其他建議處

理方式）函送Ｄ機關參處

Ｄ機關
Ｄ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懲處案，應給予

被害人就懲處額度陳述意見之機會

通知
協商

如行為人及被害人分屬不同機關，任一方機關

知悉時應通知他方，共同協商解決或補救辦法。

口頭為之者，應作成書面紀錄

共同作業：

指基於共同目的於同

一期間從事工作者

業務往來關係：

舉例而言，機關間合作辦理活動，於洽辦協

調期間有會商、勘查場地等互動往來即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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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上級機關提起申訴
通報地方主管機關

依性工法規定裁罰

公務人員遭受機關

首長性騷擾時，應

向上級機關申訴

指「行為人」（機關首長）所屬機關之上級機關、
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

由上級機關進行調查

上級機關應進行調查，

如認定有性騷擾情事，

依人事法令予以懲處或

移送懲戒

上級機關應將調查結果

送地方主管機關，由地

方主管機關性工法規定

對行為人裁罰

新臺幣一萬元以上
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◆行為人為機關首長之處理

【性工法§32-3Ⅰ、 § 38-3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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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行為人原非最高負責人身分，惟被害人提起申訴時，行為人
已調任為他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最高負責人

舉例：行為人原為Ａ地方政府交通局副局長，被害人為Ａ地方政府交通局科員。

被害人提起申訴時，行為人現職為Ｂ地方政府交通局局長

註：勞動部113年4月8日函說明略以，受僱者遭同機關內非最高負責人身分之行為人性騷擾，惟提起申訴
時，行為人已調任他機關任首長一節，原機關雇主仍應善盡本法第13條第2項所要求之雇主防治責任，至
有關公務人員之申訴、救濟及處理程序，依性工法第2條第3項規定，依公務人員人事法令之規定辦理

➢ 例外處理： 行為人現職為Ｂ地方政府所屬機關首長身分，所涉及性騷擾案件，受

外界高度關注，並有影響政府機關聲譽之虞

Ｂ地方政府 ① 經Ｂ地方政府考量所屬機關首長涉案，基於指揮監督權

限，認由其（Ｂ地方政府）受理性騷擾之申訴，較可達

立即處理之效果

② 由A地方政府交通局共同參與調查，亦無不可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113年4月22日總處培
字第1130014111號函



（二）非因接獲申訴而知悉性騷擾處理

1 釐清及查證事實

（聽聞、接獲檢舉、陳情、被害人口頭告知但不提起申訴）

23

• 已知疑似被害人，應優先聯繫疑似

被害人瞭解案情

• 已知疑似行為人、被害人未明，仍

宜進行必要之查證。建議可依實務

狀況判斷，或諮詢申訴處理單位給

予建議

• 行為人、被害人均未明，就已知訊

息釐清，詳實紀錄辦理情形

2 權益告知並提供協助

• 告知被害人可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

濟途徑

• 協助被害人保留相關證據（注意即

時性、不過度訪談及實質調查，避

免影響正式申訴調查程序及重複詢

問）

• 瞭解不願提起申訴原因，給予正向

支持協助提起申訴



告知被害人可主張之

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

附錄1-1

申訴書範本
（性工法之性騷擾事件
被害人權益說明）

24

調查

期間規定

被害人

保護扶助

申訴之提

起及救濟

民事賠償

刑事告訴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137FeeKLqAGxEU8oTzlraXp6c7VH52V9/view?usp=drive_link


3 調整工作（包含環境及職務上的適當隔離）

• 視案件情形適度調整相關人員之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

• 如：業務內容調整、座位調動、一定行為之禁止、居家辦公等

• 避免被害人持續處於敵意或冒犯性工作環境

25

4

5

提供必要服務

• 依被害人意願，提供法律或諮詢管道、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、

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服務

「得」提報申訴處理單位

• 初步處理情形提報申訴處理單位,就後續處理方式進行討論

如僅在非工作時間遭受職場相關人員性騷擾，雖適用性騷法規定，但考量被害人及行為人仍可能於

工作中接觸，機關如知悉時，亦可主動協助被害人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，並提供或轉介相關服

務，給予被害人適當協助，避免受僱者處於不友善的工作環境中 【勞動部指導手冊第37頁】



三、機關首長或各級主管涉及性騷擾行為之
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

26

當機關首長或各級主管，涉及性騷擾行為，且情節重大，於進行調查期間，有

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，得先行停止或調整其職務（性工法§ 32-3Ⅱ）

立法理由：避免權勢影響案件調查及相關人員職務執行

➢ 建議作法：

接獲申訴人提起申訴，案件可先交由申訴處理單位進行討論、啟動調查程

序，予以停止職務或調整職務，程序較為完備

建議可交由申訴處理單位認定
① 情節重大
② 進行調查期間
③ 有必要



27

先行停止職務

• 停職令應記載救濟教示，並給予當事人

陳述意見機會

• 自權責機關發布之停職令送達被停職人

員之翌日起發生停職效力，並應於停職

令中敘明

• 停職期間發給半數之本俸（年功俸），

至其復職為止

相關規定：

•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

• 公務人員俸給法§ 21

• 公務人員任用法§ 18

✓ 除自願者外，不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

✓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官等職務，除自願者外，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

✓ 首長、副首長不得調任本機關同職務列等以外之其他職務

✓ 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副主管或非主管，副主管人員不得調任本單位之非主管

先行調整職務

• 除依上述建議可先交由申訴處理

單位進行討論、啟動調查程序，

予以調整職務，程序較為完備

• 機關首長基於其用人權限，依公

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，調整行

為人之職務，亦無不可



（一）性騷擾案件申訴調查程序重要原則

保密、證據保全 迴避原則

客觀、公正、專業 充分陳述及答辯機會

• 保護當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私，

及其他人格法益，對案件應予保密

• 不得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工作場所性

騷擾事件之證據

• 自行迴避

• 申請迴避

• 機關命其迴避

• 秉持客觀、公正、專業之原則進行調查
• 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，

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，應避免重複

詢問，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

28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3】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5】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0】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16】



29

（二）檢討及強化性騷擾防治措施

檢討及強化防治措施 追蹤、考核機制

依個案情形，檢討並精進現行

機關的性騷擾防治措施，避免

再有類似個案發生，如主管敏

感性訓練、發現疑似案件處理

訓練、加強宣導等

監督責任

上級機關適時瞭解、

查核下級機關性騷

擾案件之處理情形

• 調查處理結束後，須為

後續追蹤、考核及監督

• 避免再度發生性騷擾事

件，或發生報復事件



30

1. 「性騷擾防治法規及意識」納入基礎課程

2. 性平業務人員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每年接受6小時以上之進階課程訓練；性騷擾防

治業務人員應包含2小時以上之性騷擾防治課程

3. 性平訓練課程單元、師資參考名單及性平參考教材，建置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

c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「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」

（三）實施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

• 對機關內之人員應使其接受性騷擾防

治之教育訓練

• 針對擔任主管職務者、參與性騷擾申

訴事件之處理、調查及決議人員，每

年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

優先實施對象：

• 機關指定負責性騷擾事件之申訴、調查及處理之

人員或單位成員

• 事業單位之董事理事、監察人、監事、經理人、

擔任主管職務者

• 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各級軍事機關(構)、部隊、

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各級主管

【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準則§9】



性工法申訴處理流程圖

31



叁

一、機關場所主人防治責任及措施

二、機關人員為性騷擾行為人之申訴調查

三、其他注意事項

性騷法

32



一、機關場所主人防治責任與措施（性騷法§ 7）

（一）性騷擾之防治責任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部隊、學校、機構或僱用人，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，應

採取適當之預防、糾正、懲處及其他措施，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隱私

➢ 設立性騷擾事件申訴管道協調處理

（包含性騷擾事件之專線電話、傳

真、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，並規定處

理程序及專責處理人員或單位）

33【衛福部指引p.5-7】

【性騷擾防治準則§3、 §6】



性騷擾防治措施內容應包含：

1. 性騷擾防治之政策宣示及規章

2. 性騷擾事件之協調及處理

3. 當事人隱私之保密

4. 行為人處罰規定

5. 其他性騷擾防治措施

➢ 機關之成員、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

人數達30人以上者，除設立申訴管

道外，並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，

且公開揭示之

34
【性騷法§7Ⅰ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8、性騷擾防治準則§7】

【衛福部指引p.5-7】



１、尊重被害人意願，減低當事人

雙方互動之機會

２、避免報復情事

３、預防、減低行為人再度性騷擾

之可能

４、其他認為必要之處置

機關知悉其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者，

得採取下列處置：

35

【性騷擾防治準則§5】



（二）性騷擾防治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
知悉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：

1、事件發生當時知悉

1) 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全相關證據

2) 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

3) 檢討所屬場所安全

2、事件發生後知悉：檢討所屬場所安全

36【性騷法§7Ⅱ、Ⅲ】



（三）場所主人之檢討場所空間安全

37

• 機關應定期檢討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

出入場所的空間與設施，以避免性騷

擾的發生

• 空間規劃應考量整體明亮度、使用率、

視覺安全感及民眾救援方式

• 不同場所的規劃考量也有所差異，可

邀請專家進行檢視，以符合安全空間

要求

➢確保公共空間安全防範性騷擾

【性騷擾防治準則§4】

【衛福部指引p.5-5】



二、機關人員為性騷擾行為人之申訴調查（性騷法§ 14）

（一）申訴之受理
１

行為人有所屬政府機關（構）、
部隊、學校者

向該政府機關（構）、部隊、學校
提出

行為人為政府機關（構）首長、

各級軍事機關（構）及部隊上校

編階以上之主官、學校校長、機

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

38

２

向該政府機關（構）、部隊、學校、

機構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

３

行為人不明或為前二款以外之人
向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
提出

【性騷法 §14Ⅲ】



◆不具調查權限者，應於接獲申訴之日起14日內查明並移送具有調查權

之受理單位；未能查明調查單位者，應移送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

機關就性騷擾申訴為調查

移送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副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知悉事件發生後2年內
提出申訴
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
起逾5年者，不得提出

知悉事件發生後3年內
提出申訴
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
起逾7年者，不得提出

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
人未成年者，得於成年
後3年內提出申訴。有較
長之申訴期限者，從其
規定

一般性騷擾 權勢性騷擾 未成年者

➢ 確認申訴期限

39

【性騷法施行細則 §13】

【性騷法 §14Ⅰ、Ⅱ】



➢ 確認申訴書是否需補正

40

附錄2-1

申訴書範本

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✓ 申訴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文件編號、

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

✓ 有法定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

文件編號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

✓ 有委任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明

文件編號、職業、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，申訴人應檢附

委任書

✓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

✓ 性騷擾事件發生及知悉之時間

✓ 申訴之年月日

附錄2-2

委任書範本

如不合第十二條規定（按：

右列事項），而其情形可補

正者，受理單位應通知申訴

人於14日內補正

【性騷法施行細則 §12、 § 14Ⅰ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SzCc2P_wUZB0LZdpsNF-r9N5hyv3I68K/view?usp=sharing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giNHAgfjdPrw8QTgr19vLlFk8JlgIyOy/view?usp=sharing


➢ 不予受理

性騷擾申訴事件有下列應不予受理情形之一者，應即移送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決定不予受理或應續行調查：

(1)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

(2) 申訴不合法定程式，經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

(3) 同一性騷擾事件，撤回申訴或視為撤回申訴後再行申訴

地方主管機關認應續行調查者，應於移送到達之日起7日內開始調查

附錄2-3

申訴撤回書
範本

41

【性騷法§15Ⅰ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14Ⅱ、Ⅲ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0MYOkO-vc5T5QsIHpexMBbsc5IVhE9I5/view?usp=sharing


（二）調查單位組成

42

機關成員或受僱人達30人以上者，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單位進行調查。調查單位成員

中，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，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成員。調查人員

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、如有應自行迴避情事，機關應命其迴避

調查單位組成 調查人員資格

- 具性別平等意識

- 無應迴避情事

調查單位的組成對於調查的客觀性和專業性至關重要

有助於維護當事人權益，確保調查程序的公正性

【性騷法施行細則§6、 § 15、性騷擾防治準則§9 】

- 女性比例不低於二分之一

（２人以上者）

- 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



１、被害人協助

視被害人身心狀況，主動提

供或轉介諮詢、心理輔導、

法律協助等服務

43

（三）調查過程注意事項

相關服務由被害人居所地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供，並得因事

件個案需要，協調相關機關協助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性騷擾防治業
務聯絡窗口通訊一覽表 113.4.16

聯絡窗口更新參見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網址：
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cp-1228-6771-105.html

【性騷法§11、性騷法施行細則 §11】



• 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，應避免重複詢問

• 避免權力不對等者對質，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

• 必要時得請求警察協助

• 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進行，並保護當事人隱私及權益

• 得製作書面資料供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

• 調查過程應秉持客觀、公正、專業的原則，給予雙方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

• 適時告知案件進度

44

２、調查方式

行為人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提供資料，機關應通知單位所在地

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性騷法

第30條規定處罰鍰 【性騷法§17、 §30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21】

【性騷法§15Ⅲ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7、 §16、 §17、 §21、性騷擾防治準則§10、 §11 】



機關應於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之7日內開始調查，並於2個月內完成。必要時可延長1個月，

並應通知當事人。機關調查結果，應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移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辦理

1開始調查

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後7日內

2 調查期限

原則上2個月,必要時可延長1個月

3調查結果

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

移送地方主管機關

應維護當事人權益，遵守法定期限，作出客觀公正的調查結果

45

（四）調查期限及結果

附錄2-４
申訴調查報告
及處理建議書

【性騷法§15Ⅰ、Ⅳ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6mMkTXinBD1LfkoivJkUjdO5cdXnwCI-/view?usp=sharing


機關應給予參訓人員公差假及經費補助，以鼓勵並落實教育訓練，提升所屬人員的性別意識及專業知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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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注意事項

機關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，內容如下：

機關所屬員工教育訓練

• 性別平等知能

• 性騷擾基本概念、法令及防治

• 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及方式

• 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

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或有管理責任之人員教育訓練

• 性平法、性工法及性騷法之認識與事件之處理

• 覺察及辨識權力差異關係

• 性騷擾事件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

• 被害人協助及權益保障事宜

• 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

（一）教育訓練方案

【性騷法§8、性騷擾防治準則§ 8】



47

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、調查、偵查或審理程序中，為申訴、告訴、告

發、提起訴訟、作證、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，不得對其有不當

之差別待遇

參與調查之人
禁止不當差別待遇

不得揭露
被害人身分資訊

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者，除法律另有規

定外，應予保密。機關所公示之行政文書，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、出

生年月日、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

調解機制

• 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，機關於調查程序中獲知任一方當事

人有調解意願時，應協助其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調解

• 調解期間，除接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知依被害人請求停

止調查外，調查程序繼續進行

附錄2-5

調解申請書

（二）其他重要規範

【性騷法§9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9】

【性騷法§10V、Ⅵ】

【性騷法§18Ⅰ、Ⅲ、性騷法施行細則§23】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BiIs2UVX6Fl793yWcIoAl84veaLLiVrp/view?usp=sharing


性騷法申訴處理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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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源網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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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np-1208-105.html

1.職場性騷擾防治專區： https://eeweb.mol.gov.tw/genderZone/harassment.html

2.職場性騷擾通報系統（事業單位）： 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
3.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： https://gepd.mol.gov.tw/SearchList

1.性騷擾防治專題服務區： 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np-1209-105.html

2.性騷擾案件調查專業人才庫： https://expert.mohw.gov.tw/

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np-1208-105.html
https://eeweb.mol.gov.tw/genderZone/harassment.html
https://shwn.mol.gov.tw/personal/login
https://gepd.mol.gov.tw/SearchList
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ps/np-1209-105.html
https://expert.mohw.gov.tw/


Thanks!

2本簡報使用之圖示來源：https://www.flaticon.com/


